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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主旨附件一

主旨：檢送113年度補助中央政府公有既有建築物及建築公共緊急
避難空間能效改善及淨零示範之受補助機關入選名單1份
如附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本部112年4月6日函頒之「一百十三年度中央政府公有

既有建築物及建築公共緊急避難空間能效改善及淨零示範
補助計畫申請補助作業須知」（諒達）辦理。

二、經本部建築研究所於112年10月4日召開初選會議、112年11
月27日召開決選會議，並依申請補助作業須知評選原則進
行書面審查，共計選出15個入選正取名單為明（113）年度
補助改善對象，另選出8個備取名單（詳附件），將視預
算節餘情形依序進行備案遞補作業。

三、請貴單位依旨揭補助入選名單及申請補助作業須知規定，
將113年度之補助款專款專用，如有承諾提供自籌經費之單
位，請配合籌措編列足額預算，未編列者，不予補助。

四、後續將由本部建築研究所另案召開受補助單位說明會，宣
達補助經費及執行注意事項。

正本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、國立嘉義大學、國立臺灣美術館、國防部軍事情報局、國
軍花蓮總醫院、海洋委員會海巡署金馬澎分署、國立東華大學、農業部獸醫研
究所、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、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、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南部
分署、國立中山大學、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、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、國
立暨南國際大學、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國立臺北藝術大學、國立
高雄科技大學、國立宜蘭大學、國立臺南藝術大學

副本：本部建築研究所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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